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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政
篇
｜
第
十
二
章

子
曰
：
﹁
君
子
不
器
﹂。

通
常
，
任
何
一
件
事
情
的
發
生
，
都
會
有
人
去
做

各
種
不
同
的
看
法
，
因
此
，
一
篇
文
章
的
出
世
，
也
就
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解
讀
，
而
對
於
這
一
篇
文
章
各
自
的
解

讀
，
也
很
難
去
評
定
誰
正
誰
偏
。
我
們
知
道
，
在
我
們

的
社
會
裡
，
學
識
層
次
的
高
低
、
年
齡
經
驗
的
差
異
、

環
境
處
境
的
善
惡
，
等
等
的
不
同
，
其
各
自
的
感
受
，

也
就
有
了
各
自
不
一
樣
的
解
讀
，
所
以
說
，
不
去
存
有

自
以
為
正
的
認
為
而
祥
和
大
體
，
豈
不
是
很
好
。

儒
家
發
明
﹁
君
子
﹂
這
一
個
稱
謂
，
乃
是
指
讀
過

書
、
有
風
度
的
人
，
君
子
也
就
等
於
幾
近
完
人
，
所
以

君
子
對
於
所
面
對
的
一
切
事
情
，
他
都
將
之
視
為
是
學

習
的
事
項
，
所
以
是
絕
對
虔
誠
的
面
對
而
做
衷
心
的
學

習
；
一
個
和
平
安
祥
的
社
會
，
就
是
這
樣
形
成
的
。

每
一
個
人
，
無
不
希
望
都
能
生
活
在
一
個
和
平
安

祥
的
生
活
環
境
裡
面
，
我
們
想
，
如
果
每
一
個
人
都
是

擁
有
了
君
子
的
風
度
，
那
就
很
容
易
擁
有
社
會
祥
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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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曰
：
﹁
君
子
不
器
﹂。

孔
子
說
：
﹁
君
子
的
形
象
，
是
學
問
廣
博
，
道
德

俱
全
的
人
。
所
以
君
子
是
不
會
像
什
麼
專
屬
器
具
一

樣
，
只
限
於
作
一
種
用
途
而
已
，
君
子
是
像
全
天
候
的

器
具
一
樣
，
全
方
位
的
在
因
應
一
切
事
情
，
同
時
更
是

運
用
其
高
度
的
修
養
，
來
做
好
任
何
的
一
件
事
情
。
﹂

不
器
，
就
是
通
才
，
孔
子
的
意
思
是
，
一
個
團
體

裡
面
的
主
管
，
越
是
通
才
越
好
，
因
為
通
才
，
才
可
以

掌
握
住
整
個
公
司
，
其
營
運
才
有
發
展
的
可
能
。
如
果

這
一
主
管
，
只
能
有
某
部
門
的
專
長
時
，
那
這
家
公
司

業
務
的
推
展
，
其
進
度
勢
必
緩
慢
很
多
。

通
才
，
是
可
以
指
樣
樣
精
通
的
人
，
這
種
人
，
讓

他
當
老
百
姓
，
他
就
是
一
個
很
像
老
百
姓
，
非
常
奉
公

守
法
；
讓
他
去
當
老
師
，
他
就
是
一
個
很
盡
職
的
老

師
，
讓
他
為
政
，
他
就
是
一
個
視
民
如
子
，
盡
其
所
能

來
造
福
人
群
。
然
而
，
要
達
到
樣
樣
精
通
的
通
才
，
那

就
必
須
要
做
好
終
身
的
學
習
。

誠
然
，
累
世
的
積
德
，
形
成
了
今
生
富
貴
之
實
，

累
世
的
功
德
，
形
成
了
今
生
的
才
華
出
眾
，
君
子
就
是

應
該
善
用
這
種
非
常
難
求
因
緣
，
來
為
眾
生
減
輕
業
力

而
努
力
，
如
只
求
享
受
，
豈
不
是
又
等
於
是
凡
夫
。

君
子
，
這
一
個
名
稱
，
在
道
場
是
可
以
用
來
解
釋

為
修
道
人
。
其
實
，
修
道
人
除
了
有
君
子
的
資
質
之

外
，
還
要
持
有
二
六
時
中
學
習
聖
人
修
為
的
意
志
，
因

為
修
道
人
的
職
責
，
是
要
把
人
間
的
圓
滿
廣
大
。

在
論
語
，
我
們
前
面
所
筆
記
過
的
君
子
，
其
形
象

就
在
學
而
篇
可
以
看
到
：

△
人
不
知
，
而
不
慍
，
不
亦
君
子
乎
？

孔
子
說
的
。

△
君
子
務
本
，
本
立
而
道
生
。

有
子
說
的
。

△
君
子
不
重
則
不
威
，
學
則
不
固
，
主
忠
信
，
無
友
不

如
己
者
，
過
則
勿
憚
改
。

孔
子
說
的
。

△
君
子
食
無
求
飽
，
居
無
求
安
，
敏
於
事
而
慎
於
言
，

就
有
道
而
正
焉
。

孔
子
說
的
。

這
幾
則
的
主
旨
，
是
在
告
訴
世
人
，
君
子
的
方
法
學
：

第
一
、
善
待
別
人
，
別
人
不
領
情
，
不
去
懷
怨
別
人
，

那
是
做
得
還
不
夠
，
還
要
繼
續
努
力
下
去
的
。

第
二
、
君
子
必
須
把
仁
德
的
根
本
修
養
得
很
好
，
這
個

根
本
能
夠
建
立
起
來
，
之
後
才
能
生
起
道
心
來

圓
滿
所
面
對
的
一
切
事
情
。
孝
弟
就
是
根
本
。

第
三
、
君
子
是
要
持
重
自
己
做
人
的
德
性
，
才
會
有
君

子
的
形
象
之
實
，
這
樣
才
會
學
好
所
學
的
東

西
，
秉
持
著
忠
與
信
在
做
事
，
自
己
絕
對
是
有

過　
不　
怕　
改　
，　
朋　
友　
之　
中　
絕　
對　
沒　
有　
不　
改　
過　
的　
人　
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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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、
君
子
是
從
不
追
求
過
於
浪
費
的
飲
食
；
從
不
追

求
過
於
奢
侈
住
家
的
生
活
享
受
；
對
於
自
己
的

份
內
之
事
，
或
是
須
做
的
事
，
是
輕
快
敏
捷
，

盡
心
盡
力
地
把
事
情
做
好
；
善
行
出
去
卻
沒
有

回
報
，
從
不
做
任
何
遺
憾
的
怨
言
；
永
遠
都
是

認
為
別
人
的
修
養
比
自
己
好
得
多
，
所
以
無
休

止
地
在
做
終
身
的
學
習
；
尤
其
深
信
，
經
典
載

道
，
所
以
其
心
是
終
身
虔
誠
研
討
經
典
，
以
資

攝
取
古
聖
賢
的
為
人
心
德
，
作
為
一
切
根
據
。

我
們
深
信
，
上
述
四
項
，
是
學
而
篇
告
訴
世
人
成

為
君
子
之
道
，
我
們
能
遵
而
行
之
，
落
實
地
用
來
每
天

所
面
對
的
諸
多
事
情
，
必
然
就
是
一
個
君
子
的
行
為
。

修
道
的
人
，
講
求
的
是
落
實
，
所
以
修
道
的
人
，

是
落
實
踐
行
修
道
人
的
行
為
，
不
是
清
談
。
如
此
做
到

了
，
心
即
能
定
，
心
即
能
安
，
由
是
能
慮
能
得
，
而
能

圓
滿
一
切
事
，
不
管
是
小
體
或
大
體
，
都
能
圓
滿
。
所

以
上
述
四
項
，
無
疑
也
是
檢
驗
自
己
的
一
個
尺
度
。

其
次
，
我
們
來
談
談
﹁
不
器
﹂
的
另
一
涵
意
，
不

器
，
就
是
不
要
過
份
的
器
重
自
己
。
正
常
的
器
重
自
己

那
是
﹁
自
重
﹂。
過
份
的
器
重
自
己
則
是
﹁
自
專
﹂。
自

專
，
不
僅
會
為
自
己
帶
來
身
心
的
不
協
調
之
外
，
更
會

為
大
家
帶
來
整
體
的
不
祥
和
，
﹁
自
專
﹂
不
好
。

去
了
自
專
，
就
等
於
自
重
。
自
重
者
，
是
重
視
自

己
的
良
知
良
能
，
能
重
視
自
己
的
良
知
良
能
，
就
是
一

位
自
強
不
息
的
人
。

鍾
德
泰
教
授
，
在
玄
同
易
經
班
主
講
易
經
，
他
講

到
乾
卦
，
象
曰
：
天
行
健
，
君
子
以
自
強
不
息
。

鍾
教
授
說
：
﹁
天
體
運
行
，
日
復
一
日
，
從
不
休

止
，
同
時
，
天
體
的
運
行
，
所
顯
示
出
來
的
是
反
復
性

的
，
是
無
休
止
的
反
復
性
。
﹂
所
以
說
，
天
體
的
運

行
，
周
而
復
始
，
剛
健
有
恆
，
是
謂
天
行
健
。

君
子
以
自
強
不
息
，
意
思
就
是
，
君
子
應
當
效
法

天
象
，
以
修
德
進
業
，
所
以
務
必
要
強
制
自
己
，
克
制

私
慾
，
努
力
不
懈
，
念
念
自
強
，
刻
刻
自
強
，
不
稍
間

息
，
否
則
，
就
配
不
上
被
尊
稱
為
君
子
的
美
名
。

君
子
當
是
隱
忍
待
機
；
君
子
當
擁
護
明
德
之
人
，

君
子
當
奮
發
努
力
，
戒
慎
恐
懼
；
君
子
當
知
進
退
把
握

時
機
；
君
子
當
知
弘
展
仁
德
，
就
有
道
而
正
；
君
子
當

知
大
自
然
的
則
責
，
常
驚
愓
與
節
制
；
君
子
當
知
運
用

﹁
法
則
﹂，
而
不
被
法
則
所
拘
束
，
君
子
就
如
此
。
﹂

君
子
的
修
為
，
是
如
此
；
修
道
人
的
修
持
，
更
要
如

此
，
所
以
修
道
人
必
定
要
求
自
己
，
做
好
一
切
的
修

持
，
全
方
位
地
盡
其
所
知
，
盡
其
所
學
，
來
盡
自
己
所

負
的
職
責
，
以
期
達
到
孔
子
所
說
的
﹁
君
子
不
器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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